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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事项名称：结婚落户“一件事”。具体包括以下事项办理：内地居民婚姻登记、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况）、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
（二）服务对象：个人。
（三）行使层级：县级。
（四）实施单位：各地民政、公安、政务服务管理机构等部门。
（五）办理渠道：网上预约申请婚姻登记后赴窗口办理，或现场窗口申请办理。
（六）线下跑动次数：1次（需到婚姻登记窗口现场办理婚姻登记）。
（七）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婚姻登记为即时办结;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况）需1个工作日；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需4个工作日（不含邮寄时间）。
（八）办理结果：结婚证、离婚证、居民户口簿。
（九）收费标准：无需收费（不含邮寄费用）。
（十）其他注意事项：该事项无中介服务，无其他特别程序。
二、办理条件
（一）办理内地居民婚姻登记。
（二）办理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况）的，需为四川省内户籍居民。
（三）办理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的，夫妻双方需均为四川省内户籍，被投靠方需户口登记在省内城镇地区且为家庭户口。
按照成都市委市政府人口调控政策要求，办理市外人员迁入的，需与本市人员结婚后婚姻存续时间满3年。成都市结婚落户“一件事”户口迁移前置条件为：夫妻双方均为成都市内户籍人员，在进行结婚登记时，一方申请户口迁入至其配偶方户口所在地。
三、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
	是否减免
	材料形式
	材料份数
	备注

	办理内地居民婚姻登记

	1
	双方居民身份证
	否
	原件
	1
	

	办理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况）

	2
	四川省结婚落户
“一件事”申请表
	否
	原件
	1
	

	3
	双方居民户口簿
	否
	原件
	1
	

	4
	双方居民身份证
	是
	原件
	
	无需重复提供

	5
	婚姻登记证
	是
	电子证照
	
	

	办理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

	6
	四川省结婚落户
“一件事”申请表
	否
	原件
	1
	

	7
	双方居民身份证
	是
	原件
	
	无需重复提供

	8
	双方居民户口簿
	否
	原件
	1
	

	9
	结婚证
	是
	电子证照
	
	

	10
	房屋所有权或不动产权证书
	否
	原件
	1
	落户成都的需提供


四、流程图（见附件3）
五、办理时间
具体办理时间各市（州）自行确定。
六、办理地址/网址
需办理婚姻登记及其他事项的，需本人现场办理婚姻登记，线下办理地址各市（州）自行确定。
七、服务信息
1.咨询电话：各市（州）自行确定。
2.投诉电话：各市（州）自行确定。
八、物流快递
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支持物流快递申请材料报送及办件结果反馈。
九、四减情况
（一）办理时限。原办理时限：21个工作日；现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
（二）办理环节。原环节数量：3个；现环节数量：1个。
（三）申请材料。原申请材料：10份；现申请材料：6份。
（四）跑动次数。原跑动次数：3次；现跑动次数：1次。
十、办理流程
（一）群众到婚姻登记窗口现场办理婚姻登记后，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是否办理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况）、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
（二）选择办理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婚姻状况）的，民政系统将业务信息、夫妻双方已签字的申请表扫描件及相关材料推送至四川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由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将相关信息、材料流转至四川省人口信息管理系统，省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自动将申请人户口登记项目“婚姻状况”变更为“已婚”或“离婚”（已登记一致的不变更）。
（三）选择办理户口迁移（夫妻投靠落户）的，民政系统将业务信息及夫妻双方已签字的申请表扫描件、夫妻双方居民身份证扫描件、夫妻双方居民户口簿扫描件、结婚证电子证照、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扫描件（落户成都的需提供）等材料推送至四川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由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将相关信息、材料流转至四川省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拟落户地公安机关民警在接收到申请信息的1个工作日内，在微户政模块上完成预审。
预审通过的，公安机关将信息流转至省政务服务网，省政务服务网提示群众可选择邮寄办理或现场办理。选择邮寄办理的，申请人在省政务服务网上填写邮寄信息并下单，将申请表复印件、夫妻双方居民户口簿原件、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原件（落户成都的需提供）邮寄至拟落户地公安机关。拟落户地公安机关收到办理材料后，在投靠方居民户口簿迁出人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上加盖迁出章（全户迁出的缴销居民户口簿），在被投靠方居民户口簿内打印投靠方常住人口登记卡，于3个工作日内完成业务办理工作，并将相关材料寄还申请人。选择现场办理的，申请人本人携带以上材料，到拟落户地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户政窗口或公安派出所办理。若申请人选择线下办理，但在20个工作日内仍未到现场办理的，公安机关将业务处理为审核不通过。
